
车库出入口升降杆砸到车辆，

车主母亲坐在地上，要求物业赔礼

道歉，不料被后续车辆撞伤。物业

公司要赔偿吗？

【基本案情】

杨某搭乘儿子小杨驾驶的汽

车通过某小区东门时，因车牌未录

入系统无法驶出。杨某遂下车要求

岗亭物业工作人员打开道闸升降

杆，不料小杨后面的车抢先驶出，

小杨紧跟其后，却被刚好落下的升

降杆砸到引擎盖。

小杨将车停在小区门口后与

物业人员理论，小杨父亲闻讯后也

驾驶四轮小货车堵在小区门口。物

业公司经理及保安队长到达现场

协商处理此事，杨某不服背坐在小

区出入口的地上，小杨及物业人员

上前劝阻均无效。

此时业主宋某驾驶汽车进入小

区，不慎撞上杨某致其受伤，交警部

门认定，杨某、宋某在本次事故中承

担同等责任。经法院判决，宋某及保

险公司赔偿杨某损失 26.21万元，杨

某自行承担8.94万元。杨某认为自

己受伤是物业公司未正确履责、安

保措施不到位造成的，遂诉至法院，

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其8.94万元。

【法院判决】

湖南省湘乡市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杨某主张的损失系交通事故

所造成，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的认定，杨某、宋其在本次事故中承

担同等责任，未认定物业公司对本

次事故的发生有责任，故物业公司

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

系，物业公司并非本次事故的侵权

人，物业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无责任。

即使物业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

条“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

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安全

保障义务人的责任仅限于对第三人

侵权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非对

受害人自身应承担责任部分进行赔

偿。即首先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在无法找到第三人或者第三人没有

能力全部承担赔偿责任时，才由安全

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如果第

三人已经全部承担侵权责任，则安全

保障义务人不再承担责任。本案中

宋某及保险公司已在宋某应承担的

赔偿责任范围内对杨某的损失进行

了赔偿，即第三人已承担了其应承担

的全部侵权责任，故物业公司承担补

充赔偿责任的前提已不存在。杨某

主张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无相应

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杨某的诉

讼请求。杨某不服，提起上诉，湘潭

中院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

以下四个要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侵

权行为，二是行为人存在过错，三是

受害人遭受了损害，四是侵权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

中，虽然杨某遭受了损害，但物业公

司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也不存在过

错，且杨某的损害结果与物业公司的

管理行为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因此，物业公司不构成侵权责任。

杨某因第三人侵权造成损害，

第三人已在其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内赔偿了杨某的损失。小杨车辆跟

随前车出闸道口时，物业公司按正

常流程开启升降杆，履行了管理职

责。虽然升降杆砸到小杨车辆上，

但并未对车辆造成损害。物业管理

人员对杨某的危险行为及时进行

了劝阻，已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杨某不听劝阻将自身陷于危险之

中，其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应对其

自身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小区升降杆作为车辆进出管

理的重要设施，在日常生活中极为

常见。居民在进出小区时，应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耐心等待道闸开

启，避免强行通过或在出入口逗

留。小区出入口是车辆进出的必经

之地，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居民

在该区域时应保持警惕，避免在道

闸附近停留、打闹或从事其他可能

危及自身安全的行为。

（来源：湖南高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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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徐家汇街道综治中心迎来新“接待员”———徐汇法院的法官和金

牌调解员们。原来，今年徐家汇街道与徐汇法院深度合作，将法院的指导调

解、纠纷分流、司法确认、登记立案、速裁审判等服务功能前移，实现“一窗受

理、一站解纷”，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

跑腿更少、办事更快
徐家汇街道实现解纷审判“一站式服务”
!

记者 李瑾琳

资源整合，“普通门诊”

升级“专家会诊”

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

众，徐家汇街道综治中心充分

整合徐汇法院“甘棠树下”社区

法官工作室品牌资源，将徐汇

法院的服务团队整体嵌入综治

中心，打造出矛盾纠纷化解的

“全科门诊”。中心新设的“一站

式解纷窗口”每天由“甘棠社

工”、金牌调解员等坐镇窗口，

法官和专职法官助理定期轮

值，在街道综治中心原有的纠

纷调解功能的基础上，再集成

“指导调解、纠纷分流、司法确

认、登记立案、速裁审判”全链

条服务功能，实现矛盾纠纷“一

窗受理，多端协同”。

受理归口，“多环节流程”

升级“一站式服务”

“一站式解纷窗口”不但有

着实力雄厚的服务团队，更将原

本纠纷调解、起诉立案、受理审

判等繁杂的处置环节归并，实现

“一站式服务”。对适宜先行调解

的案件，中心在征得当事人同意

后，在综治中心进行调解，同时

启动“30天解纷倒计时”。

中心诉讼服务窗口根据案

件类型、繁简程度等，精准分流

给“甘棠社工”和各调解组织进

行调解，法院对疑难复杂纠纷

跟踪指导。调解成功的案件，由

法院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

效力，省去诉讼程序；调解不成

的及时审判，简易案件直接由

法官速裁快审或在综治中心巡

回法庭内巡回审判，复杂案件

由相关业务庭室审理，实现二

次分流“加速度”处理。

“一站式解纷窗口”的入

驻，让居民办事更方便、更快

捷、更高效，极大提高了居民的

满意度。以法院出具《民事调解

书》为例，在一站式解纷窗口设

立前，居民需要多次往返街道

综治中心和区法院；现在，一站

式解纷窗口设立后，法院法官

现场办公，居民可以在街道综

治中心内的一站式解纷窗口和

巡回法庭完成所有的办事流

程。居民减少了跑腿次数，办事

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

据了解，街道管理办、服务

办、城建中心、综合执法队等部

门工作人员也已在街道综治中

心轮驻办公，为居民提供物业管

理、民政社保、违建处置等方面

法规政策的专业咨询和答疑。

据悉，徐家汇街道综治中心

将继续以“解居民忧困，守一方平

安”为宗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

便捷的“家门口”的法律服务。

因不满物业，女子坐小区出入口地上被车撞伤，
物业公司要担责吗？

近日，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发布一批维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典型

案例，为同类纠纷提供裁

判指引。在一起婚约财产

纠纷案中，法院判决新婚

半年丧夫的女子无需返

还彩礼。

据介绍，沈某（女）与

胡某经人介绍相识后确

立恋爱关系，2022年 5

月订婚，2023年 1月按

照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双

方虽在一起共同生活，但

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胡

某父母胡大某、肖某向沈

某支付了 139000元彩礼

及“改口费”16200元。

2023年 7月，胡某

意外身亡。同年 8月，沈

某生下其与胡某的女儿

胡小某。胡大某、肖某以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沈

某退还彩礼 890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沈

某与胡某未能继续共同

生活系因胡某意外死亡，

并非因二人关系不睦。既

然双方缔结婚姻的目的

已经实现，且沈某也为胡

某生下一女，而现有证据

不足以证明沈某对未能

办理结婚登记存在过错，

考虑到沈某新婚丧夫又

有幼女需要抚养，其作为

妇女的合法权益理应予

以保护，故判决驳回胡大

某、肖某的诉讼请求。

彩礼问题一直以来

都受到社会较高关注，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

相关规定精神，给付彩礼

的目的除了结婚登记这

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

要的是双方有长期共同

生活的“夫妻之实”。该共

同生活的事实会对女性

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

响，尤其是有过妊娠经历

或生育子女等情况。如果

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

要求女方全部返还彩礼，

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本

案中，虽然沈某与胡某共

同生活时间不算长，但沈

某对双方未能继续共同

生活不存在过错。法院考

虑到沈某新婚丧夫，尚有

一女需抚养，从保护妇女

儿童权益、平衡双方利益

出发，判决驳回胡大某、

肖某的诉讼请求。

（来源：湖北日报）

女子新婚半年丧夫生下一女，
公婆要求退还89000元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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